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韶曲环审〔2019〕15号
关于韶关市曲江区恒生工业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石灰

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
韶关市曲江区恒生工业材料有限公司：
你公司报来的《韶关市曲江区恒生工业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石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相关申请资料收悉。经审核研究，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一、项目概况：韶关市曲江区恒生工业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1200万元（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）于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演山村委会演山石场内改扩建年产3万吨石灰项目，项目占地面积约6000m2，所在地中心地理坐标为N24.6867°，E 113.6553°，项目主要建设原料仓库、原煤仓库、产品储存库、石灰石/煤料仓、块煤仓、升级改造机械化立窑、沉淀池、中控操作室、办公楼、三级化粪池和供水供电工程。石灰窑烟气采用“旋风除尘装置+布袋除尘装置+脱硫塔”进行脱硫除尘。采用脉冲布袋除尘器分别收集上料系统粉尘，采用脉冲布袋除尘器集中收集出料系统粉尘。项目实施后，产能规模由年产2万吨石灰扩大到年产3万吨石灰，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，实现“增产减污”，达到技改目的。公司原有定员30人，改扩建后实现机械化生产，产能增加，定员仍为30人，不在厂内食宿，厂区内不设食堂。实行一天三班制，每班8小时，年工作时间为250天。
二、经审查，该项目符合国家和省的产业政策，选址合理，我局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的评价结论。你公司须认真研读《报告表》，按《报告表》所列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及环保措施进行建设。在项目建设和营运期间做好环境管理工作，并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建设项目完成后，你公司须按照相关法规政策，自行对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，并依法做好相应的信息公开工作。另外，项目在投入生产或使用并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，应按照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有关要求及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(2017年版)》规定的范围，向具有核发权限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请排污许可证变更，依法持证按证排污。
三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工作由区环保分局环境应急与监察股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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